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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鲁山县自然资源局

关于对历史遗留矿山损毁土地认定结果公告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历史遗留矿山核

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1〕1283 号）文件要求，

鲁山县自然资源局依据下发的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工作方案

内容和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技术规程要求，成立领导小组，抽

调专门人员，积极开展县域内所涉及的图斑核查认定工作，

现将认定结果公告如下：

经现场核查，图斑 1：位于鲁山县梁洼镇南街村，编号

为 C4104232013126130132528006、图斑面积为 5671.93 平方

米；

图斑 2：位于鲁山县鲁山县尧山镇铁匠炉村，编号为

CT4103252016000056003、图斑面积为 3441.23 平方米；

图 斑 3 ： 位 于 鲁 山 县 梁 洼 镇 东 街 村 ， 编 号 为

CT4104212016000068001、图斑面积为 461.53 平方米；

图 斑 4 ： 位 于 鲁 山 县 梁 洼 镇 东 街 村 ， 编 号 为

4100000730288002、图斑面积为 23026.47 平方米；

图 斑 5 ： 位 于 鲁 山 县 梁 洼 镇 东 街 村 ， 编 号 为

4100000730288001、图斑面积为 7403.47 平方米；

图 斑 6 ： 位 于 鲁 山 县 仓 头 乡 白 窑 村 ， 编 号 为

4100000820056004、图斑面积为 37819.84 平方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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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遗留矿山损毁土地图斑影像切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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